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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房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房产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房产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8）。 

为盘活资产，实现资金回笼，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对

外出售位于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958 号华源世界广场 6层、10 层办公楼的房

产。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1）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2）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

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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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上述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拟出售房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梁建军 

住所：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旺苑小区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梁培辉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地区富兴首府五号楼一号门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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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房产一：位于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958 号华源世界广场 6

层办公楼，2021 年 1 月取得相关不动产权证（证号：沪（2021）普字不动产权

第 001875 号），土地属于出让性质，资产用途为商业，处置面积为 2247.20 平方

米。房产二：位于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958 号华源世界广场 10 层办公楼，2020

年 12 月取得相关不动产权证（证号：沪（2020）普字不动产权第 029492 号），

土地属于出让性质，资产用途为办公，处置面积为 960.75 平方米。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上海市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截止2026年 3月23日，上述两套房产均已完成过户手续，交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资产名称 
建筑面积 

（m²） 
受让方名称 

成交价格 

（万元） 

1 
房产一：上海市中山北路 1958 号

华源世界广场 6层房地产 
2247.20 梁建军 2921.36 

2 
房产二：上海市中山北路 1958 号

华源世界广场 10 层房地产 
960.75 梁培辉 1229.76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两处房产产权清晰，物权登记手续齐备。 

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

（国机财信抵字 2023 第 026 号），抵押物为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958 号华源

世界广场 6 层、10 层办公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6500 万元，期限自 2023 年

12 月 8 日至 2026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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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确定受让方后，已完成房产解押程序。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北京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托为本次交易出具了《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上海市中山北路 1958 号华源世界广场 6 层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通评报字〔2024〕12142 号）和《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市中山

北路 1958 号华源世界广场 10 层房地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4〕

12141 号），以 2024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最终采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

最终评估结论：6层房产资产账面价值 1310.22 万元，评估价值 4384.29 万元；

10 层房产资产账面价值 576.75 万元，评估价值 1950.51 万元。 

 

（二）定价依据 

本次以北京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挂牌价格，

以评估价为基准，经多次调整，转让价最终定为人民币 2921.36 万元（6层）

和人民币 1229.76 万元（10 层）。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转让资产的交易作价以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符合市场规则。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梁建军、梁培辉 

1.转让标的：甲方持有的上海市中山北路 1958 号华源世界广场 6 层房地产

（以下简称 6层）和上海市中山北路 1958 号华源世界广场 10 层房地产（以下简

称 10 层） 

2.转让价格：人民币 2921.36 万元（6 层）和人民币 1229.76 万元（1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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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让方式：上述资产均经资产评估并经备案后，通过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

心公开发布转让信息征集意向方，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实施交易，确定受让方和

转让价格，签订资产交易合同。 

4.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和划转程序： 

（1）乙方向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交纳的保证金人民币 876 万元（6 层）

和 368 万元（10 层），由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无息转付给甲方，并在甲方收讫

之日起自动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2）交易价款在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人民币 2045.36 万元（6 层）和人民

币 861.76 万元（10 层）。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付清，交易

价款通过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专用结算账户进行支付。 

（3）交易价款划转程序：交易双方同意,由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在收到全

部交易价款及交易双方足额服务费用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价款（含保证

金）人民币 2921.36 万元（6层）和 1229.76 万元（10 层）直接无息转入甲方下

列账户，无须双方另行通知。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不适用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出售可以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实现资金回笼，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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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层和 10 层资产交易合同 

2.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 6层和 10 层资产交易凭证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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